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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的通知 

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、统计局： 

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

制的实施意见》（内政发 〔20189 51 号）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

公厅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实施意

见》（内党办发 〔20199 6 号）要求，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

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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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意义 

建立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是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

改革的重要任务，是完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。通过开

展企业薪酬调查并发布不同职业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信息、不同行

业企业人工成本信息，对指导企业合理确定职工工资水平、发挥 

市场在工资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对开展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

工资调查比较、形成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，对引导劳动力有

序流动、促进就业、适应市场发展规律及人力资源合理配置，都

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目标任务 

建立调查科学、数据准确、发布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

发布制度，到 2020 年建成全区统一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

体系。 

主要内容 

（调查内容。调查企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报酬和企业人工 

成本情况，包括不同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报酬水平、构成等相关

数据，以及不同行业、不同规模企业人工成本水平、构成及主要

经济数据。 

（调查范围。调查覆盖 18 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（不含公

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以及国际组织行业门类）各类登记

注册类型的企业、各类职业从业人员（不含军人和不便分类的其

他从业人员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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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调查方法。原则上以自治区税务局企业基础信息库为

抽样框，根据规定的抽样参数要求抽取样本企业进行调查。调查

的样本企业应保持相对稳定，并按要求进行轮换。调查采取由被

调查企业登录人社部企业薪酬调查填报系统直接填报，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逐级审核汇总的方式开展。 

（调查频率。企业薪酬调查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。根据

工作需要，对部分行业企业按季度实施定点监测。 

（信息发布。建立自治区、盟市两级信息发布制度。自

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通过适当方式公开渠道向社会发布自治

区企业工资指导线、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等和行业人工成本

信息等企业薪酬调查信息。盟市人社部门发布劳动力市场工资指

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等企业薪酬调查信息，需报自治区人

社厅批准后方可公布，企业薪酬调查信息发每年不得晚于第二

季度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各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组

织实施本地区企业薪酬调查数据的采集、分析和发布，并充分利

用好劳动用工备案信息；劳动监察机构认真审核企业报送信息， 

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信息，确保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。各级财

政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工作所需

经费，也可将此项工作列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，确保企业薪酬调

查工作顺利开展。吝级统计部门协助人社部门做好薪酬调查的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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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指导。各级税务部门与人社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、实现数据共

享，对人社部门提供的薪酬调查相关数据进行比对。 

（提高数据质量。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督查工作的规定》， 

把好数据质量关，不得有数据造假行为，确保统计数据真实

准确 

（做好安全保密工作。要高度重视企业数据信息安全保

密工作，各部门在数据采集、处理、存储过程中，不得违规泄

露，严禁将数据用于商业用途，对数据泄密者追究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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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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